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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壹 、公職人員由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選出，無實質代表性，

破壞民主選舉精神，為端正選風，故增訂系爭規定二：

一 、公職人員由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選出，始具實質代表性？

(一） 憲增2 1 後 段 ：由現居國外人民選舉總統副總統，沒有實質代表性？

(二 ） 系爭規定二立法理由：「現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有數百萬人」 ， 

沒有實質代表性？

(三）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的異鄉遊子返鄉投票，沒有實質代表性？



四） 異鄉遊子返鄉投票所選出的公職人員，從來沒有人懷疑其實質代表性！
五） 公職人員由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選出，始具實質代表性云云，與憲法、 

其立法理由及事實不符。



二 、公職人員由設籍者選出，有實質代表性，不以實際居住為必要

(一 ）中央民意代表：你有權決定我的未來，我就有權決定你的去留，始符責任政治原理。

(二 ）地方公職人員：有納稅就有權決定代表（財政收支劃分法）

1.國 稅 ：
MAiS 6iS

① 所 得 稅 ：10%為統籌分配款，人口比例影響分配(§16-1 n ④）

② 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：80%歸被繼承人（納稅人）戶 籍 所 在 地 之 鄉 （鎮/市 ）或 

直轄市(§8n )

③ 菸 酒 稅 ：20°%依人口比例分配各縣市（§8W)

2. 直 轄 市 及 縣 （市 ）稅 ：（§12 I ③）

ex:使 用牌照稅，歸車主或駕駛人戶籍地的地方政府所有

3. 設籍就決定（影響）人民稅款的分配，自有權決定戶籍地公職人員，不 

以實際居住為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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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何謂實際居住？

(一） 一年住在戶籍地幾天才算？

(二） 如何查核？

(三） 經濟上或情感上連繫因素？標準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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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） 由檢察官決定「何時遷徙戶籍者」為偵查對象？

1. 投票日前10個月，遷徙戶籍者？

2. 投票日前1年？

3. 投票日前4年？（97台上45)

4. 檢察官決定人民設籍多久所選出者，才具有實質代表性？

5. 查辦上開期間全部遷徙者？或僅與特定候選人有關聯者？

(五） 開啟檢察官恣意偵查，發動搜索，介入選舉的大門！

1 地 檢 著 再 次 疾 呼 明 天 投 栗 幽 靈 人 口 「禁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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幽靈人口Q& A :

Q4,幽默画臟日砸票1權酬法虐罰？ 

A:不會|目權I騰 鱺 獅 M獅

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10 5年台上字第1184號刑事判決 

裁判日期：民 國 10 5年 0 5 月 1 2 曰 

裁判案由 ：妨害投票

二 、本件上訴人等上訴意旨均略以：

()伊等於第一審法院審理時，曾提出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 

(下稱嘉義地檢署）檢察官王振名於民國一0 三年四月三十 

曰反賄選巡迴演講時，公開對群眾說明「幽靈人a 」若實際 

未去投票，並不會有刑罰等語，致伊等信以為真，而欠缺違

法性認識之抗辯0此部分攸關量刑之輕重，然第一審及原審 

對於伊等前揭辯解均未予調查及說明何以不予採納之理由 

顯有未洽。



■ 貳 、系 爭 規 定 二 ，違 憲 ：

一 、綜 上 ，由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所選出的公職人員，並無減損其實 

質代表性，沒有破壞民主選舉的精神，選風亦不因而敗壞，因此系 
爭規定二，無助於端正選風，不具適當性，不符比例原則。

二 、況 ，虛偽遷徙戶籍= 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（立法理由及司法實務） ， 

何謂實際居住？不具明確性。


